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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帆·启 航





主办——共青团海沧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团支部


二零零八年第三期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简报





6月25-27日参加全省建设系统青年文明号工作研讨会





创建纪实——“蓝影”辉映文明城





★2008年6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青团中央认定我局青年文明号为2006—2007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至创建青年文明号以来，我局青年文明号团组织坚持以“当城市卫士，做文明之师”为口号 ，以“提供一流服务、实现一流管理、创造一流业绩、培育一流人才”为目标，动员和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群众的精神








★6月25—27日省建设厅创建办在泉州市召开全省建设系统青年文明号工作研讨会，表彰全国级青年文明号、全省建设系统十佳青年文明号集体和号手，我局叶艺敏同志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十佳”在省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进一步加强了青年文明号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推进了青年文明号活动的深入开展，并对青年文明号工作再上新 台阶进行了有力指导。


★8月11日,我局市容中队邀请法规科叶艺敏科长到中队授


课，中队共有14人参加。叶科长结合中队实际，从如何理解


应用新施行的《厦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正确认识严


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的关系、怎样做好现场勘验笔录、怎样做


好调查询问笔录等六方面，以实际案例剖析方式进行讲授。


此时正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复查之际,这堂课上得非常及时、


重要，对中队加强执法队伍素质建设，进一步理解掌握相关


法律法规，提高执法综合应用能力，深化文明执法理念，树


好文明执法形象，大有裨益。


★七月的海沧，骄阳似火，大地如烤。我局全体人员心中也氤氲着一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情，炎炎烈日下，战高温，斗酷暑，纷纷走上街头，用他们的责任心、进取心为创建努力不懈。创建期间，我局共纠正3563起，责令清洗道路污染47处3427平方米，清理“三乱”203处，拆除违法建设50处8409.78平方米。








2008年6月荣获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法的适用原则


A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


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


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自治


地方内优先使用，经济特区法规也是如此。（部门规章之


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


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


规（特区法规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除外）。地方法规>本


级地方政府规章>下级地方政府规章。B同位阶的法律规


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C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D新法优于旧(法不溯及既往)；E特区法规


优先适用。（规范性文件也是执法的依据之一）





              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推进和谐文明城市建设


新阳工业区是海沧区外来打工人员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他们有着大量的吃住穿行问题需要市场解决，与此应运而生的是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现象十分严重，成为新阳工业区城市管理工作的一大“顽疾”。为妥善有效地解决当地群众就业问题、满足市场需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管理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今年以来，新阳中队对此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按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执行宣传、教育、劝导、告知、纠正并辅之以必要的处罚等“六段式”执法方式，切实做到“为民、爱民、利民、便民”，较好地化解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抵触情绪，把严格整治、文明执法、热情服务贯穿于城管执法的全过程，使城管执法得到群众广泛认可和支持，为构建和谐文明社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是疏堵结合，人性城管去“顽疾”。一方面坚决取缔违法占道流动经营摊点，另一方面结合考虑当地群众的民生就业问题和实际存在的外来人员吃穿住行市场需求，在不影响交通、市容和群众生活的前提下，将一般次干道或沿街场地开阔的路段合理规划、设置成为临时经营规范点，使混乱无序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走上有序合法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二是换位思考、亲情执法，营造和谐文明城市管理新局面。因为摆摊物品无处存放，当地村民就在新光路北面店面南侧的绿化带违章搭盖了一排长达30米宽达2米的储物间，为摊主提供储物服务，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为了避免与村民引发直接矛盾冲突及尽量减少村民的财产损失，我们新阳中队工作人员没有采取一警告、二罚款、三强制拆除的传统管理方式，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找村民业主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向他们说明厦门创建新一轮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针对村民业主提出的困难，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经过连续多次的劝导和动员，这些村民业主被我们执法人员执法为民的诚意和态度所感动，最终组织人员自行拆除了这些违章搭盖的储物间。既要城市管理有序整洁成效明显，又要树立执法队伍文明形象，还要赢得群众一致良好口碑，这就是我们新阳中队的执法为民宗旨所在。





▲9月11日，我局青年文明号叶艺敏、谷振华几位委员前往育才小学，为校贫困学生谢晓斌、李思璐、纪维成送去了600元2008-2009学年第一学期的学费、校服费等费用，并向他们班主任老师详细询问了他们目前的学习、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创建文明城市期间我局市容中队展开占道经营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队员们将整治行动中暂扣的水果、蔬菜多次送住海沧福利院，为参与公益事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共建共享和谐窗口做出小贡献，奉献社会，回报社会。





强化依法行政素质 树好文明执法形象








